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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州农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指导委员会章程 
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职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，深化教育教学

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成立梅州农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指

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 “专业指导委员会”），并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是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与发展的

咨询、指导和监督机构，旨在发挥行业、企业专家和教育专家的

作用，推动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，提高专业教学水平和

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由学校领导、电子商务专业骨干教

师、行业企业专家、教育专家等组成。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主

任委员若干名，秘书长 1 名，委员若干名。 

第四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在电子商务

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 

（二）热心职业教育事业，关心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建设与

发展。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能够认真履行委员职

责。 

第五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学校聘任，每届任期三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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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连任。 

三、工作职责 

第六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指导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的制定，对专业设置、人才

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参与专业教学标准、课程标准的制定和修订，指导教材建设

和教学资源开发。 

（二）指导实践教学体系建设，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建设、实

践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等。 

（三）为专业教师提供实践锻炼机会，指导教师开展教学改

革和科研工作。 

（四）协助学校开展校企合作，促进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、

技术研发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。 

（五）对学生的职业素养、职业技能培养提出意见和建议，

指导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。 

（六）参与专业教学质量的评估与监控，对教学过程和教学

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。 

四、工作制度 

第七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会议，讨论

专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临时召开专题

会议。 

第八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重大问题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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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全体委员充分讨论，协商一致后形成决议。 

第九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应积极参加委员会组织的各项

活动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为专业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。对不履行职

责或因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担任委员职务的，学校可予以调

整。 

五、经费保障 

第十条 学校为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

持，主要用于委员的交通、食宿、劳务等费用。 

六、附则 

第十一条 本章程由梅州农业学校教务科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农业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九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